附表1、工業區分級燈號管理方案
	燈號
	定義
	管理目標
	環保署推動工作

	紅燈
(4處)
	區內存在污染情形，且污染已擴散至區外
	1. 阻斷污染源
2. 避免污染持續擴大
3. 風險評估與管理
	1. 追查污染源，辦理應變必要措施
2. 建置區外預警監測井網
3. 規劃污染擴散至區外或短期內無法處理之應變與風險管理措施

	橘燈
(36處)
	區內存在污染情形，惟暫無污染擴散情形
	1. 追查污染來源降低污染程度
2. 鞏固週界防線
	1. 溯源調查，限縮污染範圍
2. 依土污法公告管制污染工廠，由環保機關監督改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強輔導
3. 完備週界及區外預警監測井網

	黃燈
(111處)
	區內污染情形已受控制或屬地質背景；監測記錄無異常惟尚未完備
	1. 持續預警監測
2. 加速完備監測機制
	1. 針對曾超標之監測點位或未完成改善污染場址，辦理追蹤監測
2. 完備區內及週界監測井網

	綠燈
(0處)
	監測紀錄完備且連續三年監測結果良好
	1. 潛在性污染源管理
	1. 加強勾稽相關環保法令之符合度之申報、備查、審查情形
2. 定期環境監測


